附件一

学院申请认定高校教师资格人员应具备的条件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下发的《江苏省实施<教师资格条例>细则》和《关于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中有关问题的答复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我院申请认定高校教师资格人员应具备的条件：

1．公民身份条件

申请人应是中国公民。

2．思想品德条件

申请人应当遵纪守法，热爱教育事业，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

3．学历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⑴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及以上学位；

⑵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

4．教育教学能力条件（以下条件需同时满足）

⑴取得江苏省颁发的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考试合格证书。
⑵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并测试合格（测试标准及办法见苏教师［2002］27号文）。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免测：①取得副教授以上教师职务资格的申请人；②本科师范类专业全日制毕业生和全日制教育硕士毕业生申请与师范专业相同或相近任教学科教师资格的申请人；③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业教师。

⑶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以上标准（汉语言文学教师须达二级甲等以上）。注：申请人在非曾工作、生活、学习所在地取得的普通话合格证不予认可。
免测条件：至申请日年满50周岁的申请人。

⑷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病史，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在学院指定的医院体检合格。

